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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林郭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我市城市管理领域涉企行政检查行为，创新涉企行政检查方式，提升涉企行政检查质效，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明确行政检查主体和人员
理清涉企行政检查权行使依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三定”方案规定、权责清单以及“双随机、一公开”清单，全面梳理职权范围内的涉企行政检查事项，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严禁以其他证件代替执法证件实施行政检查。
二、清理并公布行政检查事项
 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制度，在行政权力事项清单基础上，动态调整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列明行政检查事项名称、主管部门、协同部门、设定和实施依据、实施层级等基本要素，并向社会公布。实地检查中，应当一次性告知所检查事项合规标准。
 三、优化行政检查方式
大力推广移动监管、线上监管等非现场检查，通过非现场检查、信息共享、书面核查、网络核验等方式可以达到检查目的。根据行业领域特点和企业信用评价、风险等级等开展分级分类检查，实行精准画像，在监管方式、抽查比例和检查频次等方面采取差异化措施，对同一类型检查对象的相近检查事项进行整合，实施联合检查，实现“综合查一次”。优化“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持续提升协同监管能力。
四、实施联合监管与执法
牵头单位： 城管局
参与单位：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要措施：
1. 制定联合抽查清单。 共同制定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抽查计划与事项清单，对同一企业的多个监管事项，尽可能一次性完成检查。
2.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针对无证经营、餐厨垃圾处理、油烟污染等问题，定期组织联合专项整治行动，形成监管合力。
3.规范涉企检查行为。 推行“综合查一次”模式，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实现执法信息互联互通。
 五、规范行政检查行为
 行政检查严格执行法定程序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检查人员资格、人数、着装等符合法律规定。以“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开展行政检查的，按照规定预先抽取接受检查的企业和行政执法人员。强化涉企行政检查指导，推行包容审慎执法，运用政策辅导、说服教育、劝导示范、指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手段，对检查企业实施行政合规全过程指导。全面推行行政检查、行政处罚"扫码入企"。进入企业开展执法检查时，执法人员必须使用"通辽执法"手机 APP 的"入企扫码"功能，实行"检查登记、扫码入企、企业评价、统计管理"全流程闭环管理，以刚性约束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并鼓励企业扫码评价。严格落实行政检查“五个严禁”“八个不得”。
六、强化涉企行政检查监督
畅通行政执法行为投诉渠道，充分发挥“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处理“主渠道”作用，公布投诉邮箱、投诉电话等投诉方式，积极受理和及时处理各类问题线索。发挥社会力量监督作用，开展涉企行政检查的相关情况通过部门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等途径进行公开。以“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开展行政检查形成的检查结果，按要求录入市场监管信息平台，接受社会监督。
七、投诉举报转办优化
围绕 “流程闭环化、责任清晰化、处置高效化、监督精准化” 构建体系，提升转办效率，加强督办与跟踪环节，接受公众监督，提升透明度。
八、全面开展案件评查
严格按照确定的执法检查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着重从执法程序方面、适用法律方面、违法事实认定方面对案卷进行认真的评查，并建立整改台账，逐一对清单销号，强化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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